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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 10 月 31 日 
 

环保法系列之一: 

从环保法规的修订透视现行建设项目环境保护制度 

2015 年 12 月 10 日，环境保护部印发了《建设

项目环境保护事中事后监督管理办法（试行）》，

2016 年 4 月 8 日，环境保护部发布《关于环境保护

主管部门不再进行建设项目试生产审批的公

告》,2016 年 7 月 15 日环境保护部发布《关于印发

<“十三五”环境影响评价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

（以下简称“《实施方案》”）, 2016 年 7 月 2 日，第

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一次

会审议通过修改后的《环境影响评价法》，2016 年

11 月 10 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印发控制污

染物排放许可制实施方案的通知》，2016 年 12 月

27 日, 环境保护部部务会议审议通过《建设项目环

境影响评价分类管理名录》（自 2017 年 9 月 1 日起

施行），2017 年 6 月 21 日，国务院第 177 次常务会

议通过决定，对《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进

行修订。上述一系列及近期其他有关环境保护法律

法规（统称“现行环保法律法规”）的出台或修订，

改变了原有我国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行政管理体制。

本文对变革后的建设项目环境保护制度（下称“现

行建设项目环保制度”）主要内容和特点做简单梳

理和介绍。 

一、现行建设项目环保制度的主要内容 

我国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行政管理的三项主要

制度为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简称“环评制度”）、“三

同时”制度和排污许可证制度。 

环评制度是指对规划和建设项目实施后可能

造成的环境影响进行分析、预测和评估,提出预防

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进行跟踪监

测的方法与制度。“三同时”制度是指建设项目需

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时

设计、同时施工、同时投产使用的制度。排污许可

证制度是指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依排污单位的申请

和承诺，通过发放排污许可证法律文书的形式，依

法依规规范和限制排污单位排污行为，并明确环境

管理要求，依据排污许可证对排污单位实施监管执

法的环境管理制度。 

建设项目开始建设前，应当通过环境影响评价

对建设项目污染物种类、数量或排放量及可能造成

进行预测，提出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

和措施，为“三同时”制度和排污许可证制度的落

实提供依据。建设项目设计和建设过程中，环境影

响评价中提出的不良环境影响的预防和减轻对策

和措施需落实到设计文件中，环境保护设施需与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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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工程同步施工、同时投产使用，而“三同时”的

落实是申领排污许可的前置条件。建设项目建造完

成在投入生产和使用前，应当办理排污许可证，环

评文件及批复文件中的污染物控制要求在排污许

可证中载明，“三同时”的落实是办理排污许可证

的前提。 

从上文可以看出环评制度、“三同时”制度和

排污许可证制度三项制度互相衔接，构成了建设项

目环境保护制度的三块基石。 

前述三项制度中环评制度和“三同时”制度

已经实行多年，而统一的排污许可证制度是一项刚

刚构建的制度。此前，我国没有全国统一的排污许

可证管理制度，各部门各地对不同种类的污染物分

项实行管理。2016 年 11 月 10 日，国务院办公厅印

发《控制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实施方案》（国办发

〔2016〕81 号），对完善控制污染物排放许可制度、

实施企事业单位排污许可证管理作出总体部署和

系统安排，明确将排污许可制建设成为固定污染源

环境管理的核心制度。2016 年 12 月 23 日，环境保

护部印发《排污许可证管理暂行规定》（环水体

〔2016〕186 号），规范排污许可证申请、审核、发

放、管理等程序。环水体〔2016〕186 号文件明确

“各地可根据《排污许可证管理暂行规定》，进一

步细化管理程序与要求，制定本地实施细则”，以

上规定构建了现行的排污许可证制度框架，排污许

可证实行全国统一管理，排污单位排放各类污染物

的行为都在一个综合性的排污许可证中进行规定。 

二、现行建设项目环保制度的主要特点 

1、 简政放权、服务于民 

近年我国进行了一系列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在

行政管理领域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环

保法规的修订反映了这一趋势，具体体现如下： 

(1) 简化环评程序。此前，对于涉及水土保持的建

设项目，与水土保持审批是环评审批的前置程

序。在现行环保制度，水土保持不再作为环评

审批的前置程序。取消了“建设项目有行业主

管部门的，其环境影响报告书或者环境影响报

告表应当经行业主管部门预审后，报有审批权

的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审批”的要求。环境

影响报告书、报告表的报批时间由可行性研究

阶段调整为开工建设前，时间由建设单位掌握。 

(2) 取消建设项目试生产审批。2016 年 4 月 8 日，

环境保护部发布《关于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不再

进行建设项目试生产审批的公告》，明确从公

告之日起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不再受理建设项

目试生产申请，也不再进行建设项目试生产审

批。 

(3) 取消建设项目竣工环保验收。环境保护部在

2016 年 7 月 15 日发布的《实施方案》中提出

取消建设项目竣工环保验收，2017 年 6 月 21

日修订的《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正式

取消了建设项目竣工环保验收，今后建设项目

的竣工环保验收由建设单位自行组织。 

(4) 环境影响登记表实行备案制管理。我国对建设

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实行分类管理，根据项目性

质不同，各项目应分别组织编制建设项目环境

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告表或者填报环境影

响登记表。之前环境影响报告书、环境影响报

告表或者填报环境影响登记表一律适用审批

制，而根据现行环保制度，环境影响报告书、

环境影响报告表仍适用审批制，而环境影响登

记表变更为备案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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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取消对环评单位的资质管理要求。此前，我国

对于从事环境影响评价的单位有资质要求，于

2017 年 10 月 1 日正式施行的修订后的《建设

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删除了原条例“建设

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工作，由取得相应资格证

书的单位承担”和其他有关环评单位资质的

规定，环境影响评价不再与环评资质挂钩。 

2、 事前审批与事中事后监督管理三位一体 

长期以来，我国对建设项目实行环境影响评价

制度。此前，我国环境保护机关将大量精力投入到

建设项目建设前的环境影响评价，而对项目建设和

运营过程中对环境的影响监督和管理力度不够。这

种重事前审批，轻事中和事后管理的体制导致我国

环境保护效果不够理想。 

现行环保制度简化了审批程序，但环保监管并

没有因此而减弱，而是将行政资源从繁杂的事前审

批中解放出来，有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事中事后的监

管上。 

2015 年 12 月 10 日，环境保护部印发了《建设

项目环境保护事中事后监督管理办法（试行）》，对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事中和事后监督管理的内容、依

据、及如何开展进行了规定。同日，环境保护部印

发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后评价管理办法（试行）》，

要求对特定类型的建设项目在通过环境保护设施

竣工验收且稳定运行一定时期后，对其实际产生的

环境影响以及污染防治、生态保护和风险防范措施

的有效性进行跟踪监测和验证评价，并提出补救方

案或者改进措施，提高环境影响评价有效性。 

2017 年 10 月 1 日正式施行的修订后的《建设

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要求“环境保护行政主管

部门应当对建设项目环境保护设施设计、施工、验

收、投入生产或者使用情况，以及有关环境影响评

价文件确定的其他环境保护措施的落实情况，进行

监督检查。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将建设项目

有关环境违法信息记入社会诚信档案，及时向社会

公开违法者名单。” 

通过事前环境影响评价、事中事后监督管理及

事后评价制度，现行环保制度建立了事前审批、事

中事后监督管理三位一体的环境保护体制。 

3、 强调信息公开、社会监督 

2016年 7月 15 日环境保护部发布《实施方案》，

提出“深化环评信息公开，引导公众依法有序参与”、

“落实建设单位环评信息公开主体责任。推进建设

项目选址、建设、运营全过程环境信息公开，建设

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表）相关信息和审批后环保

措施落实情况公开。强化建设单位“三同时”信息

公开制度”。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规定“环境保

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开展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网上

审批、备案和信息公开”，“除按照国家规定需要

保密的情形外,建设单位应当依法向社会公开验收

报告”，“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将建设项目

有关环境违法信息记入社会诚信档案，及时向社会

公开违法者名单”。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后评价管理办法（试行）》

规定“建设单位或者生产经营单位完成环境影响后

评价后，应当依法公开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接受社

会监督”。 

《建设项目环境保护事中事后监督管理办法》

（试行）规定“建设单位应当主动向社会公开建设项

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污染防治设施建设运行情况、

污染物排放情况、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及应对情

http://www.baidu.com/link?url=xBlLRPzjBHPeRsu81B8WpU7n79oi461lMhbybDOzY1ihw9TQgpH3bLubM0ahdVgYONh5z5C1WkWac6a9PRdGCRpzd06k3AAMPwNLX9j3L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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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等环境信息”。 

《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机制方案》

从总体要求、建设单位环评信息公开机制的建立和

环境保护主管部门环评信息公开机制的健全、建立

健全环评信息公开监督约束机制等多个角度提出

了建立健全环境影响评价信息公开机制的要求。 

通过上述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的规定，明确了

信息公开主体、责任及渠道，保障了公众的知情权，

强化环境保护的社会监督。 

4、 强大处罚力度 

与改革前的建设项目环保制度相比，现行建设

项目环保制度明显加大了处罚力度，如： 

(1) 增大对环评未批先建的处罚。在现行制度下，

未依法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审批擅自开工的，处

建设项目总投资额百分之一以上百分之五以

下的罚款，并可以责令恢复原状；对建设单位

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

法给予行政处分，而此前的处罚措施是“责令

限期补办手续；逾期不补办手续，擅自开工建

设的，责令停止建设，可以处 10 万元以下的

罚款”。 

(2) 新增对初步设计未落实防治环境污染和生态

破坏的措施以及环境保护设施投资概算，未将

环境保护设施建设纳入施工合同，或者未依法

开展环境影响后评价的处罚措施，“由建设项

目所在地县级以上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责

令限期改正，处 5 万元以上 20 万元以下的罚

款；逾期不改正的，处 20 万元以上 100 万元

以下的罚款”。 

(3) 加大对需要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未建成、

未经验收或者经验收不合格即投入生产或者

使用的处罚。原制度下最高处罚金额为 10 万

元人民币，现行支付下最高处罚金额可达 200

万人民币。 

三、结语 

建设项目环保制度的改革是以国家行政体制

改革为背景，体现了简政放权、服务于民的行政体

制改革精神，“放”、“管”、“服”相结合，“放”要

放彻底、“管”要管到位、“服”要服务好，适应了

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也将促进经济社会发展与环

境保护相协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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